
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4-050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2212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27
3,524,679,858

48.016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司董事长

刘永政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伏京主持本次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李伏京、聂森、秦怡、王巍、李艺、刘俊勇、张萌出席会议，其
余董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赵昕出席会议，其余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8,039,996
比例（%）

99.8116

反对

票数

4,593,270
比例（%）

0.1303

弃权

票数

2,046,592
比例（%）

0.058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7,035,572
比例（%）

97.5134

反对

票数

85,813,107
比例（%）

2.4346

弃权

票数

1,831,179
比例（%）

0.052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8,280,552
比例（%）

97.5487

反对

票数

84,536,917
比例（%）

2.3984

弃权

票数

1,862,389
比例（%）

0.052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修订《北京
首创生态环保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3,881,553

32,877,129

比例（%）

94.4907

27.2790

反对

票数

4,593,270

85,813,107

比例（%）

3.8111

71.2015

弃权

票数

2,046,592

1,831,179

比例（%）

1.6982

1.5195

3
关于修订《北京
首创生态环保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34,122,109 28.3120 84,536,917 70.1426 1,862,389 1.545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翟耸君、邢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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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公告编号：2024-101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10/10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10/1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0/11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8月12日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32,257,76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4,838,664.7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10/10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10/1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0/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杰、陈小清、
徐华斌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待个人转让公司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5元。如果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现金红利后自行向本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
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自行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27-87597232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帕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4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已建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结
项，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
毕上述募投项目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7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59.4557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1.8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742,885,617.16元；减除发行费用 147,755,573.2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595,130,043.9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2022年9月14日出具了天健验〔2022〕48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
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后，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公司、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并按
照规定用途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开户主体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帕瓦（兰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帕瓦（兰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
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银行账号

359000100100699394

393582050652

374082041658
364981569465

账户状态

存续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5

6

7
8

9

10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

1211024029202201957
1211024019200273219
571915252910158
571915252910616

3301040160021560993
3301040160021561124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下：

序
号

1

开户主体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银行账号

364981569465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2

3

4
5

6

7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

1211024029202201957

1211024019200273219
571915252910158
571915252910616

3301040160021560993

3301040160021561124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节余资金已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为便
于资金账户管理，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2024-071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五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542,77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542,77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0月10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主要内容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两部分，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A股普通股。根据《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225,000,000份，约占本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19,695,300,222股的1.14%。其中首次授予权益总数180,000,000份，约占本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19,695,300,222股的0.91%；预留授予权益总数45,000,000份，约占本
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19,695,300,222股的0.23%。

（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
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年3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
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19年 3月 4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19年 3月 4日至
2019年3月14日。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激励对象名单。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
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9年3月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年3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
议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892名激励对象授予 25,947,021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2.05元/股；本次实际
向3,893名激励对象授予149,183,352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6.03元/股。上述权益已于2019年5
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6、2019年8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鉴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
票期权（含预留部分）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1.921元/股，限制性股票（含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为每
股5.901元。

7、2019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 74名激励对象授予 473,000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1.921元/股；本次实际向
364名激励对象授予 10,348,325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901元/股。上述权益已于 2019年 10月
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8、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部分预留权益的
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20名激励对象授予6,013,755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1.921元/股；本次实际向
428名激励对象授予17,111,096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901元/股，取消授予剩余预留的限制性股
票7,159,432股。上述权益已于2020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完成。

公司同意注销41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181,075份，
同意回购注销 5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80,
450股。

9、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10、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5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53,80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2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985,980股。

11、2020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有关事宜的议案》。2019年 5月 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2、2020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1.921元/股调整为11.721元/股。

13、2020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7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70,52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5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2,031,585股。

14、2020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7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00,38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427,240股。

15、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9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1,192,752份；同意符合条件的413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3,398,140股。

16、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340,78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5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44,660股。

17、2021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789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4,630,813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67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28,045,338股。

18、2021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27,636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7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73,216股。

19、2021年7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1.721元/股调整为11.471元/股。

20、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6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63,82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1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1,753,945股。

21、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40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100,52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2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364,550股。

22、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1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81,752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7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3,228,952股。

23、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234,79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108,988股。

24、2022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715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3,987,638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44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26,287,452股。

25、2022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403,783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959,571股。

26、2022年8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1.471元/股调整为10.971元/股。

27、2022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5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50,94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276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1,605,165股。

28、2022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0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87,68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42,560股。

29、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41,751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44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2,923,859股。

30、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2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1,66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4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20,100股。

31、2023年5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四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672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3,748,901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287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24,810,309股。

32、2023年5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3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16,57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33,662股。

33、2023年7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0.971元/股调整为10.421元/股。

34、2023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48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48,46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267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1,579,095股。

35、2023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8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79,820份，同意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6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50,182股。

36、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
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41,75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28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2,838,723股。

37、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1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5,995份，同意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32,275股。

38、2024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五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636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3,431,276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12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23,548,544股。

39、2024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2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87,01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6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83,172股。

40、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五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46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46,96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257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1,542,775股。

41、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4,430
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数量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实际登记授予数量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首次授予

2019年4月30日

6.03元/股
149,183,352股

3,893人

149,183,352股

3,893人

部分预留授予

2019年9月11日

5.901元/股
11,255,180股

396人

10,348,325股

364人

剩余预留授予

2019年12月31日

5.901元/股
18,881,226股

474人

17,111,096股

428人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为

自部分预留授予日起6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部分预留授予日起7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部分预留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20%。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满足的条件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部分预留授予第五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条件：2023年净利润不低
于前三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

注：以上“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且不考虑股权激励成本及本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新增并购

事项对净利润的影响。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数
依据激励对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达标情况做出绩效考核，分别

对应解除限售系数如下表所示：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A+
A
B
C
D

解除限售系数

100%
100%
80%
50%
0%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说明

公司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该解除限
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该解
除限售条件

公司 2020年、2021、2022年净利润
分别为 174.31亿元、200.10、200.73
亿元，前述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净
利润为 191.71亿元；2023年净利润
为 210.40 亿元，业绩条件已达到，

满足该行权条件

公司按照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
确定其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额度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公司根据2023年度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确定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额度；按照规定激励对象考
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或市价（孰低为准）回购注销。

三、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单位：股

姓名

刘宗长

核心员工

合计

职位

董事会秘书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

（份）

500,000
1,042,775
1,542,775

占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4.83
10.08
14.91

占本计划公告日总
股本比例（%）

0.0025
0.0053
0.0078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4年10月10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542,775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自解除限售后，如转让所

持的公司股票，还应当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5,492,204
19,862,414,943
19,867,907,147

本次变动

-1,542,775
1,542,775

0

变动后

3,949,429
19,863,957,718
19,867,907,147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于2024年9月11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部
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行权及本次解除限售已
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行权及
本次解除限售满足《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行权和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尚需就本次行权及本次
解除限售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登记、解
除限售手续。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7日


